
 

 

招聘二等技術員（航空標準範疇）兩缺 

（開考編號：004/2024） 

 

開考通告 

 

1. 空缺 

本開考旨為填補二等技術員兩名，以及在開考有效期結束前出現的相

同職位空缺。 

 

2. 開考有效期 

本開考的有效期自最後成績名單公佈後兩年內有效。 

 

3. 職務內容 

3.1 協助審批空運經營人證明書、運行手冊、培訓計劃、相關的培訓人

員和訓練設備； 

3.2 協調、檢查和監督空運經營人的運行安全水平，作出滙報以及跟

進有關的糾正措施； 

3.3 協助審批空運經營人的特殊運行許可的發出和更新； 

3.4 協助審批飛行機組人員及飛行運行員執照的發出和更新； 

3.5 協助審批航空運輸危險品許可的發出及監督危險品航空運輸活動； 

3.6 協助審批澳門國際機場地勤代理人處理危險品許可的發出及監督

其危險品處理活動； 

3.7 協助審批無人機營運人許可的發出和更新； 

3.8 協助製作及發佈有關航空標準的技術文件、以及撰寫公函、建議

書及報告書等公文。 

3.9 協助處理航空標準事務廳有關航空標準和人員執照方面的技術及

行政工作。 



4. 聯繫性質 

為期一年的確定期限個人勞動合同，可以續期。 

 

5. 職業組別、職級及每月報酬 

職業組別四，二等技術員（工資水平 21）的每月報酬為澳門元 33,460.00。 

 

6. 權利及福利 

6.1 十四個月報酬（包括假期津貼及聖誕津貼）； 

6.2 醫療褔利及年假（每年二十二個工作日的假期）； 

6.3 享有社會保障； 

6.4 可加入民航局退休基金。 

 

7. 准考的一般要件 

7.1 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7.2 具備任職能力； 

7.3 成年； 

7.4 身體健康及精神健全； 

7.5 無刑事犯罪紀錄； 

7.6 現屬澳門特別行政區公職人員者須無任何紀律處分紀錄。 

 

8. 准考的特別要件 

8.1 於報考期屆滿前具有航空工程、機械工程、電機工程、航空學相類

範疇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或不頒授學士學位的連讀碩士學位或

連讀博士學位； 

8.2 於報考期屆滿前具有兩年或以上航空相關的全職工作經驗； 

8.3 能熟練應用中文及英文（書寫及講）。 

 

9. 優先條件 

9.1 具有飛行機組人員或飛行運行員執照的專業資格； 

9.2 曾修讀航空營運、安全管理、危險品航空運輸或無人機操作範疇相

關的專業培訓； 



9.3 能操流利普通話及英語。 

 

10. 甄選方法及其實施模式 

10.1 共有三個甄選階段或方法： 

知識考試（筆試）（50%）； 

專業面試（30%）； 

履歷分析（20%）。 

10.2 知識考試（筆試）具淘汰性質，筆試成績以 0 分至 10 分表示，

得分低於 5 分即被淘汰； 

10.3 若投考人缺席或放棄任何一項甄選階段或方法，即被淘汰； 

10.4 如知識考試（筆試）中合格的投考人少於二十人，則全部合格的

投考人進入專業面試； 

10.5 如知識考試（筆試）中合格的投考人為二十人或以上，則按得分

由高至低排列次序，排在首二十個名額的合格投考人可進入專業

面試；若在知識考試（筆試）最後名額中出現多於一名得分相同

的投考人，則所有得分相同的合格投考人均可進入專業面試； 

10.6 履歷分析將按投考人提交的證明文件作評分依據。 

 

11. 知識考試範圍 

11.1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11.2 第 9/95/M 號法令，修改經二月四日第 10/91/M 號法令核准之

《澳門民用航空局通則》； 

11.3 第 10/2004 號行政法規及經第 18/2008 號行政法規修改的

《澳門民用航空活動綱要法規》 

11.4 《澳門空中航行規章》； 

11.5 中英文語文理解； 

11.6 航空基本知識； 

11.7 技術審計原理及應用； 

11.8 撰寫中英文的建議書、報告及技術意見等文書。 

註: 知識考試時，投考人僅可查閱本通告所定考試範圍內的法例及指

引，除原文外，相關文本內不得附有任何註解、範例及標示貼紙，亦

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使用電子產品）查閱其他參考書籍或資料。  



12. 報考方式 

12.1 報考期為八個工作日，由 2024 年 10 月 3 日至 2024 年 10 月 15

日（包括當日）。 

12.2 須由投考人本人或由他人（無須提交授權書），於下述辦公時間

及報考地點遞交經投考人簽署本局專用的「求職申請表」，有關

表格可向本局索取或在本局網頁 (https://www.aacm.gov.mo) 下

載及所須遞交的文件，並支付報考費。 

12.3 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四，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四十

五分； 

週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 

12.4 報考地點： 

澳門宋玉生廣場 336-342 號誠豐商業中心 18 樓，民航局大堂接

待處。 

 

13. 報考費 

13.1 正式報考需支付金額為澳門元三百元的報考費。未支付報考費者，

報考不獲接納，但經社會工作局適當證明在報考時正處於有經濟

困難狀況的投考人，獲豁免支付報考費，在報考時由本局進行核

實。 

13.2 報考費的支付方式：現金、｢政付通｣機具進行支付，包括中銀手

機銀行支付、豐付寶、廣發銀行移動支付、工銀 e 支付、UePay

澳門錢包、國際付、支付寶（澳門）、澳門錢包（Mpay）、銀聯雲

閃付、VISA、MasterCard 借/貸記卡。 

13.3 每筆報考費只能按上指的其中一種支付方式全數作出。 

 

14. 報考需遞交的文件 

14.1 已由投考人簽署本局的專用「求職申請表」正本； 

14.2 有效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明文件副本（正面及背面）； 

14.3 本通告要求的學歷證明文件副本； 

14.4 倘有的專業資格證明文件副本；及 

14.5 個人履歷； 

14.6 第14.2至第 14.4所指文件副本可以是普通副本或經認證的副本； 

https://www.aacm.gov.mo/


14.7 如投考人於報考時遞交的第 14.2 至第 14.4 項所指文件是普通副

本，須於《民航局人員聘任規章》第二十九條第二款（二）項所

指提交文件期間，提交該等文件的正本或經認證的副本。 

 

15. 公佈名單及有關是次開考的通告及資訊 

臨時名單、確定名單、各階段的成績名單，以及甄選方法的考核地點、

日 期 、 時 間 及 其 他 相 關 資 訊 的 通 告 ， 可 在 本 局 網 頁

(https://www.aacm.gov.mo)查閱。 

 

16. 備註 

16.1 投考人向本局遞交的資料僅作招聘之用，所有資料將按照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處理。 

16.2 本次開考受《民航局人員聘任規章》規範，投考人可於本局網頁

(https://www.aacm.gov.mo)瀏覽。 

 

17. 典試委員會的組成 

本開考典試委員會之組成如下： 

主席  ：謝偉幫航空標準事務廳代廳長 

正選委員 ：黃永基高級技術員及江暹珍高級技術員 

候補委員 ：李嘉慧高級技術員及白小慧技術員 

 

 

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日於民航局 

 

 

局長 

潘華健 

 

https://www.aacm.gov.mo/
https://www.aacm.gov.mo/

